
关于转发 IAF 和 ISO 在管理体系标准中增加对气候变

化考虑的联合公报及相关情况的通知 

认证评价中心及各专业院、认证分支机构、审核员及获证客户：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落实 2021年批准的 ISO气候行动承诺，ISO技术

管理局 2023 年 9 月决定，对管理体系标准的协调结构进行修改，增加关于组织

对气候变化问题考虑的要求，并要求所有 ISO 管理体系标准都要在 2024 年第一

季度通过修改单方式增加上述要求（如果标准已在修订中，则在修订时增加）。

为落实 ISO 管理体系标准变更的上述要求与工作安排，国际认可论坛（IAF）与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 2024年 2月发布联合公报“IAF-ISO Joint Communiqu

é on Addi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siderations to management systems 

standards”。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作为 IAF 的成员认可机构，按照 IAF

的决议要求，将相关情况通知各管理体系认证机构予以关注，并按照公报内容及

IAF决议的相关要求与建议开展工作。 

一、IAF 和 ISO 在管理体系标准中增加对气候变化考虑的联合公报内容参考译文 

1.引言 

本公报的目的是为体现 ISO气候行动承诺，强调对现有和新的 ISO 管理体系

标准（MSS）发布关于气候行动的修正。重要的是，所有各方都要了解本次修正

的意图，以便本次修改能能够一致地介绍及实施。 

2.对管理体系标准增加关于气候变化的考虑 

2.1决定为支持“国际标准化组织气候变化伦敦宣言”，ISO通过了一项决议，该

决议结果是，对现有的大量管理体系标以及全部在制定/复审的（管理体系）标

准，在标准文本中增加两项表述，以应对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对实现管理体系预期

结果能力的影响。对已发布的标准，这些变化最初将通过修改单提出。这些变化

（两项新的表述）将被纳入新版的（管理体系标准）协调结构文本，如下所述。

这些标准的修改单将于 2024年 2月 23日公布。 



4.1  理解组织及其环境 

组织应确定与其宗旨相关并影响其实现 XXX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能力的

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组织应确定气候变化是否是一个相关的因素。 

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组织应确定：与 XXX 管理体系有关的相关方； 与 XXX 管理体系有关的

相关方的要求； 这些要求中有哪些将通过 XXX管理体系予以应对。注：有关

的相关方可以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要求。 

2.2 变更的意图 

意图是确保组织在考虑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时，除了考虑所有其他因素外，还

考虑气候变化因素。每个管理体系标准中的新增表述确保这一重要主题不被忽视

而是在所有组织设计和实施管理体系时予以考虑。 

第 4.1条和第 4.2条要求的总体意图保持不变，这些条款已经包括组织需要

考虑可能影响其管理体系有效性的所有内部和外部因素；这些新的内容确保气候

变化在管理体系内予以考虑，并且对我们的社会而言它是一个足够重要的外部因

素，现在要求组织予以考虑。 

   宜注意，气候变化可能对每个管理体系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对质量管理

体系的影响可能与对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影响有大不相同。这些变化的意图不是

（例如）将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审核转变为不相称

地考虑对气候变化的审核，这当然不是低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IAF 和 ISO希望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虽然增加气候考虑非

常重要，但标准始终包括组织需要考虑影响管理体系的所有因素。因此，实施管

理体系标准的很多组织已经将气候变化考虑在内。 

二、IAF 决议（第 24/11/01 号）相关重要内容参考译文 

引言 

IAF 和 ISO已经发布了一份联合公报，强调了在管理体系标准中增加内容的

变化，这些变化强调了管理体系将气候变化作为组织环境考虑的重要性。正如联

合公报所述，启动这些变化是为了响应伦敦气候行动宣言。 

   本次 IAF 沟通的目的，是回应在 2023 年蒙特利尔提出的 IAF 技术委员会文

件，旨在明确对获得管理体系认证组织、认证机构和认可机构的期望，正如联合



公报中所述： 

   第 4.1 条和第 4.2 条要求的总体意图保持不变，这些条款已经包括组织需要

考虑可能影响其管理体系有效性的所有内部和外部因素；这些新的内容确保气候

变化在管理体系内予以考虑，并且对我们的社会而言它是一个足够重要的外部因

素，现在要求组织予以考虑。 

鉴于上述声明指出要求的总体意图保持不变，并且这一变化被视为澄清而非

新要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全程的转换程序，但宜考虑以下指南。 

对获证组织的期望 

    获认证组织应确保在其自身管理体系的建立、保持和有效性中考虑了气候变

化的因素和风险。宜确定气候变化以及其他问题（与管理体系）是否相关，如果

相关，在管理体系标准范围内的风险评价中予以考虑。如果组织运作多个管理体

系（例如，质量管理和健康与安全管理），如果确定气候变化是相关的，宜确保

其在每个管理体系标准的范围内得到了考虑。 

应当注意，某些气候变化的因素和风险可能具有普遍性，独立于适用的管理

体系范围或行业（例如，当涉及到合规或运作适应性和组织韧性时），而其他情

况则会具体指向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特定行业（例如，能源生产、农业和渔业）

以及组织的特点（例如，地理位置、供应链性质或劳动力动态）。 

对认证机构的期望 

    按照第 4.1条和 4.2条的要求，认证机构宜已确保组织所确定的所有内部和

外部因素的是否相关，如果相关，则在管理体系建立和保持有效的过程中得到了

考虑。 

   按照对气候变化新增内容，期望认证机构宜确保气候变化已经予以考虑，并

且如果被确定为其管理体系的相关因素，按要求被组织纳入到任何目标和缓解行

动中。如果组织认为不是其管理体系的相关因素，期望认证机构确保组织作出这

一决定的过程以及（适用时）实施相关措施的有效性。 

对认可机构的期望 

    作为持续认可周期的一部分，认可机构宜确保认证机构正在确认其管理体系

认证客户已考虑了气候变化因素以及第 4.1 条和 4.2条他方面的因素。 

时机预计标准修改单将于 2024年 2月 23日发布。如上所述，气候变化作为相关



因素影响组织管理体系中的组织环境，通常已经被组织考虑。因此，在修改单发

布后，认证机构宜在对组织及其环境的审核中纳入新发布的内容。按照常规做法，

如果获证组织不能证明所有已被确定为相关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包括气候变化）

都得到了考虑，宜提出适当的审核发现。 

     管理体系标准将按照 ISO流程增加修改单，然而鉴于以下原因，（对本次修

改）无需发放修订的认证证书：——每项管理体系标准的发布年份不会改变。—

—获认证管理体系的适用范围没有变化。——对获认证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没有显

著影响。——对于新要求获认证组织最终采取的方法和措施，将类似于组织将采

取的其他方法和措施（针对组织已经确定的在管理体系范围内任何其他内外部环

境因素未来发生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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